


合同协议书

宝丰县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 (发包人名称， 以下简称“发包人”)

为实施宝丰县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资金)预算项且 (项 目名

称) , 已接受 河南札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包人名称 ，以下简称 “承包人”)对

该项目第 四 标段施工的投标。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1.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 中标通知书 ；

(2) 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3) 专用合同条款；

(4) 通用合同条款；

(5) 技术标准和要求 ；

(6) 图纸 ；

(7) 己标价工程量清单；

(8) 其他合同文件。

2.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 ， 如 有不明确 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 次序在先

者为准。

3.签约合同价： 人 民币 (大写)壹佰万零贰万叁仟零陆拾捌元整 (¥1023068.00

元) 。

4. 承包人项目经理： 马菲亚

5. 工程质量符合 合格 _标准。

6.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 完成及缺陷修复。

7.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 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

8. 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 工期为 90 日历天/标段。

9.付款方式： 预付款：项目进场开工后，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金额的30％的

预付款；进度款：根据实际工程进度付款，承包方向发包方报送工程进度报表，经监

理工程师、项目业主验收合格并签字认可后，按已完成工程价款的80%付款。项目全

部竣工，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决算审核后支付至总价款的97%，一年后支付总价款的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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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合同条款

专用合同条款中的各条款是补充和修改通用合同条款中条款号相同的条款或根据

需 要增加新的条款，两者应对照阅读， 一旦出现矛盾或不一致， 则 以专用合同条款为

准，通 用合同条款中未删除和修改的部分仍有效。

发包人：
」

宝丰县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

承包人：
」

河南札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一、 工程地点： 宝丰县石桥镇石桥村

二、 工程名称： 宝丰县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资金)预算项且 _。

三、 工程项目批准单位： 平顶山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

批准文号： 平调[2025]137号、平顶山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关于宝丰

县2025年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资金)项且的批复

四、 工程内容： 石桥镇石桥村加工车间项目

五、 工程造价： 本工程合同中标价即为工程承包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壹佰五

零贰万叁任零陆拾捌元整 (¥1023068.00元)。

合同价不作为工程结算的依据，只作为工程投资控制依据 。

六、 工程承包形式：

本工程为综合单价合同承包形式。

七、 材料、 设备的供应方法：

本所有材料和设备均由乙方采购、 运输、 保管、 安装。 负责检验和交货验收。

八 、 工程价款的支付时间、 数量及结算办法：

1、 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日期进场施工， 甲方按程序履行工

程款支付义务。

2、 进度支付和支付时间

2.1 付款时间和方式为： 根据工程进行进度， 由施工单位填报进度付款申请单， 进

行拨付工程进度款。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份数： 4-6 份。 )

2.2 进度付款和支付时间

项目进场开工后，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金额的30％的预付款进度款：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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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时违约金的计算及支付办法： 不支付逾期违约金 。

2.4 工程量清单内的工程价款及超出工程量清单的工程量，核定价款支付均按投标

文 件中的单价乘以实际发生的工程量计算； 工程量清单未包含的单项工程应按设计变

更，依据行业的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经施工单位申报，监理、 建设单位审核认定后，

按照工程量签证，支付工程价款

实际工程进度付款，承包方向发包方报送工程进度报表，经监理工程师、项目业主

验收合格并签字认可后，按已完成工程价款的80%付款。项目全部竣工，相关部门

验收合格，决算审核后支付至总价款的97%，一年后支付总价款的3%。

。

3、 质量保留金: ：无

4、 竣工结算

4. 1、 承包人应在工程验收移交后14天内，向监理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 6 份 。

九、 开工和竣

4.2、 除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在施工期内，因材料等影响合同价格时，

材料价差按施工同期《平顶山工程造价》进行调整。当施工当期材料信息价与基期

价格相比变化幅度±5%时，材料价差不予调整；当施工当期材料信息价与基期价格

变化幅度＞±5%时，只对5%以外部分进行价格调整。
工

1、 本工程总工期为_ 90 日历天。

监理人审核承包人的开工准备情况，满足开工条件时发出开工通知。

2、 承包人的工期延误

工期提前： 承包人提前工期不予奖励

本合同工程按承包人承诺的工期，因承包人原因逾期完工违约金为 1000元/天。

各项逾期完工违约金最终的累计总金额不应超过合同价格的5%。

。

十、 准备工作：

1、 发包人的义务

1) 提供施工用地

发包人负责办理工地范围内的征地， 向承包人提供施工用地， 提供的用地范围和期

限 在签订协议书时商定。

2) 其它一般义务和责任

负责协调处理一切周边关系

2、 监理人的职责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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